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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一、股份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4 年 6 月 25 日，赫涛、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拓弘投资”）分别与赫涛的配偶匡小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赫涛、拓弘

投资拟分别以协议转让方式向匡小烨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3,710,001 股、4,255,335 股，合计向

匡小烨转让公司股份 7,965,3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3%，占剔除公司最新披

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5.60%（以下简称“本次协议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下同）披露的《关于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且受让方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等相关公告。随后，赫涛、

拓弘投资分别与匡小烨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补充

协议（二）》，对《股份转让协议》部分条款进行了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1）。 

二、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情况 

2024 年 10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述人员提供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过户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16 日。 

转让方赫涛、拓弘（珠海）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及受让方匡小烨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后，赫涛不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拓弘投资直接

持有 223,965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5%，占剔除公司最新披露的回购

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0.16%；匡小烨直接持有 7,965,336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3%，占剔除公司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

本的 5.60%，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且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并与拓弘投资

及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创钰铭恒股权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珠海创钰铭汇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创钰凯越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创钰铭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分别简称“创钰铭晨”、“创钰铭恒”、“创钰铭汇”、“创钰凯越”、“创钰铭泰”）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股份过户完成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前后，赫涛、匡小烨、拓弘投资及创钰铭晨、创

钰铭恒、创钰铭汇、创钰凯越、创钰铭泰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过户登记完成前 

本次协议

转让增减

股份

（股） 

过户登记完成后 

持有股份数

（股） 

持股比

例 

剔除公司

最新披露

的回购专

用账户股

份后持股

比例 

持有股份

数（股） 
持股比例 

剔除公司

最新披露

的回购证

券专用账

户股份后

持股比例 

创钰铭晨 8,111,680 5.53% 5.70% 0 8,111,680 5.53% 5.70% 

创钰铭恒 3,855,600 2.63% 2.71% 0 3,855,600 2.63% 2.71% 

创钰铭汇 2,824,500 1.92% 1.98% 0 2,824,500 1.92% 1.98% 

创钰凯越 1,813,754 1.24% 1.27% 0 1,813,754 1.24% 1.27% 

创钰铭泰 1,399,999 0.95% 0.98% 0 1,399,999 0.95% 0.98% 

拓弘投资 4,479,300 3.05% 3.15% -4,255,335 223,965 0.15% 0.16% 

小计 22,484,833 15.32% 15.79% -4,255,335 18,229,498 12.42% 12.81% 

赫涛 3,710,001 2.53% 2.61% -3,710,001 0 0.00% 0.00% 

匡小烨 0 0.00% 0.00% 7,965,336 7,965,336 5.43% 5.60% 

合计 26,194,834 17.85% 18.40% 0 26,194,834 17.85% 18.40% 

注： 

1．本公告中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总股本 146,769,897 股为计算基数；公司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

股份数量为 4.409,799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比例达到 3%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故占剔除公司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后总股本比例以总股本 142,360,098 股为计算基数。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以上股东持有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股



份转让的情形。 

3．以上持股情况为股东直接持股情况。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匡小烨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均为 0.013%，

未发生变化；赫涛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由 1.58%减少至 0.13%；其余主体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后，受让方匡小烨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且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并与拓弘投资及

创钰铭晨、创钰铭恒、创钰铭汇、创钰凯越、创钰铭泰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5．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导致的。 

四、其他说明 

1．赫涛持有拓弘投资 50%的合伙份额，赫涛与匡小烨为夫妻关系。本次协

议转让系股东由于财务和经营规划原因，由赫涛、拓弘投资向赫涛的配偶匡小烨

转让公司股份，不涉及向市场增、减持公司股份。 

2．对于赫涛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等文件中的相关承诺，在股份划

转完成后全部由匡小烨承接。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匡小烨六个月内不减持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4．本次协议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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